


附件3

关于《北京市市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评价
[bookmark: _GoBack]办法（试行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制定背景
为贯彻落实《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》等文件精神，按照国家开发区目录修订工作部署，构建高新区梯度发展格局，加快中关村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建设，我委研究形成《北京市市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，并于2025年3月印发实施，首批设立13个市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。为进一步落实《管理办法》，建立市级高新区评价工作机制，推动优胜劣汰和动态调整，在参考国家高新区、中关村分园、其他省市高新区评价指标基础上，我委研究设立市级高新区评价指标，推进制定市级高新区评价办法。
二、指标体系与评价考虑
（一）指标体系
主要结合工信部修订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（43个定量指标）、中关村科技园区分园创新发展综合评价（45个定量指标）、自然资源部国家级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监测统计指标（8个定量指标）。以上三个体系共96个指标。去除含义基本一致的20个，共74个可选择指标，其中47个可获取数据。
一是与中关村科技园区分园创新发展综合评价衔接。经与统计处对接，分园评价45个定量指标中，11个可通过市统计局常规行业统计报表中摘取基础数据核算获取（总收入、期末从业人员数、利润总额等），10个需通过中关村统计报表获取。
二是与工信部修订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衔接。2024年9月，工业和信息化部修订印发新版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，新增制造业增加值率、高技术制造业比重等9个指标。结合工信部强化对制造业及生产性服务业、高技术制造业、战略性新兴产业等产业发展情况的评价导向，增加高技术制造业占总收入比重、高技术服务业占总收入比重等产业结构类指标。
三是与自然资源部国家级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监测统计指标衔接。自然资源部针对产城融合型开发区重点考察土地利用状况、用地效益、管理绩效等方面的情况。为此增加土地建成率、土地供应率等指标。
（二）评价考虑
一是综合评价与区块评价并行。按照《管理办法》要求，市级高新区评价分为综合评价和区块评价，与中关村科技园区分园创新发展综合评价同步开展。综合评价以各市级高新区整体为评估对象，在全市范围内进行排名，侧重于评价整体发展水平，服务于国家级和市级两级高新区梯度发展格局。区块评价以各市级高新区区块为评估对象，侧重于精准诊断，定位各区块在发展质效、土地利用等方面存在的具体短板与问题，通过加强评价结果应用，建立优胜劣汰、动态调整机制。
二是定量定性相结合开展综合评价。定量评价聚焦于地均产出、研发投入、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等可精确度量的共性指标，提供客观、可比较的数据支撑；定性评价则侧重于研判园区的发展规划、产业特色、管理体制及创新创业生态等软性实力，与定量评价互为补充。
三是分类开展区块评价。综合考虑市级高新区发展建设情况差异，以区块为单位，依据发展现状划分培育发展类区块与开发建设类区块，不同类型区块体现不同的评价重点并赋予差异化指标权重。针对土地建成率较高、企业初步集聚的培育发展类区块，聚焦地均产出等发展质效类指标。针对土地建成率较低、仍处于开发建设过程中的开发建设类区块，聚焦土地开发供应、项目投资建设等开发建设类指标。对长期发展不达标、质效持续低下、建设进展缓慢的区块实施淘汰退出，倒逼园区提升发展质量。
（三）测算方法
第一步，使用各指标数值绝对值，通过正态标准化计算得分。
第二步，各项指标根据权重，加权平均计算总分。
第三步，将总分线性缩放至50-95区间。
三、评价办法主要内容
分为总则、综合评价指标、区块评价指标、评价组织、评价应用和动态管理、附则六部分，共24条。
第一部分：总则，共4条。包含制定目的、适用范围、总体原则、评价机制。主要包括：为落实《北京市市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有关要求，对市级高新区开展评价工作，分为综合评价与区块评价，综合评价面向各市级高新区整体开展，区块评价面向各市级高新区区块开展。
第二部分：综合评价指标，共8条。包含指标设计、综合质效、企业培育、创新能力、生态活力、开放合作、空间利用、安全生产。主要包括：综合评价从综合质效、企业培育、创新能力、生态活力、开放合作、空间利用等方面，设立6项一级指标、30项二级指标，同时设4项定性指标。
第三部分：区块评价指标，共2条。包含分类评价、区块评价指标。主要包括：区块评价划分为培育发展类区块与开发建设类区块，分别侧重评价经济发展质效与土地开发建设。
第四部分：评价组织，共5条。包含主责部门、第三方评价、评价周期、评价工作体系、统计体系。主要包括：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负责牵头组织市级高新区评价工作，与中关村分园创新发展综合评价同步开展，结合第三方机构评价意见，形成评价结果和工作建议，报市政府审定后，通报各区政府。
第五部分：评价应用和动态管理，共3条。包含综合评价应用、区块评价应用、过渡承诺。主要包括：依据综合评价结果，优先推荐创新能力强、发展质量高、产业特色明显的市级高新区升级国家高新区。依据区块评价结果，对排名位列后5%的区块限期整改，整改不达标的退出市级高新区。
第六部分：附则，共2条。明确《管理办法》释义部门、实施日期等。


1
